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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
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奖励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巫溪县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28日
 



 
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深入实施质量强县战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重庆市产品质量条例》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技术标准战略打造内陆技术标准高地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11〕3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质量和标准化奖励工作由巫溪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奖励资金按有关规定，根据所属行业或类别在农业、工业、商贸、科技、旅游等专项扶持资金中列支。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在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县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新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奖励50万元；新获得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企业奖励30万元；新获得巫溪县县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奖励30万元；新获得巫溪县县长质量管理奖的单位及其他组织奖励10万元。
（二）获得“重庆名牌产品”和“重庆知名产品”的企业，新获得“重庆名牌产品”称号的奖励5万元；新获得“重庆知名产品”称号的奖励3万元。
（三）新通过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低碳节能认证的企业奖励2万元。
（四）新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分别奖励50万元、30万元、20万元。
（五）新获得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AAA、AA、A级称号的企业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
（六）成功新申报建设国家级标准化示范项目（包括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以及其他标准化示范项目）并通过验收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奖励20万元；成功新申报建设市级标准化示范项目并通过验收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奖励10万元。
（七）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定、修订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每项新标准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3万元。
（八）对企业牵头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项目，于上年度经相关标准化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的，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单个企业的标准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九）新获得国家“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证书的企业奖励5万元。
（十）成功新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每类产品奖励20万元。
（十一）新获得国家有机产品称号的，每类产品奖励3万元；新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称号的，每类产品奖励2万元；新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称号的，每类产品奖励1万元。对已获国家有机产品称号进行再认证的，每类产品奖励2万元；对已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称号进行续展的，每类产品奖励1万元；对已获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称号进行复查换证的，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为准，每个证书奖励0.5万元。
（十二）新获得市级以上“诚信计量集贸市场”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奖励1万元。
第五条  申报奖励的程序：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质监局，以下简称办公室）应在次年第一季度向全县发出搜集奖励通知，凡是符合获奖条件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在通知规定时间内携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奖励申报表、无违法声明及有关材料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报，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签字盖章后交办公室汇总，办公室整理后统一提交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报县政府同意后以县政府名义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条  申报主体如在获奖年度有违纪、违规、违法行为，不予奖励。同一产品同年度新获得同一性质不同等级称号，以最高等级标准奖励，不重复计奖；同一申报方向已经获得财政经费支持的，不重复计奖。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市政府相关文件规定调整时，依照国家、市政府文件规定执行。《巫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巫溪县质量和标准化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巫溪府发〔2015〕31号）同时废止。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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